泊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教材选用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制定依据  
根据《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教材〔2019〕3号）、《河北省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实施细则》等文件要求，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本校所有专业的课程教材（含校本教材、实训指导书、数字化资源）的规划、编写、选用、审核、采购、使用及评价工作。
第三条 责任主体  
学校党组织对本校教材工作负总责，党委书记为第一责任人，全面领导教材管理，确保教材体现党和国家意志，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四条 管理机构  

1.教材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党委书记  

成员：校长、教学副校长、教务处主任、各专业部主任、思政课负责人、各学科教师代表  

职责：统筹教材规划、审核重大问题、监督制度执行。

2.教材工作办公室

设于教务处，负责日常管理、协调及档案归档。

第五条 党组织职责  

审议教材建设规划及重大调整；  

监督教材意识形态审查；  

将教材工作纳入党组织年度述职评议。

第三章 教材选用与审核

第六条 选用原则  

1.政治性：严禁含有危害国家安全、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  

2.科学性：符合国家课程标准，内容权威、数据准确。  

3.适用性：对接职业岗位需求，服务区域产业。  

第七条 选用流程  

1.教研组初选：任课教师提出教材建议。  

2.教务处复审：教导处组织各专业部教师、行业专家论证，形成推荐意见。  

3.校党委终审：  

教务处汇总后提交教材校党委；  

重点审查意识形态、版权合规性，形成终审意见并公示。  

第八条 特殊教材管理  
校本教材：需经编写团队申报、校内外专家双审、党委会备案；  

境外教材：仅限专业核心课程选用，须逐级报省教育厅审批。  

第四章 教材采购与发放

第九条 采购规范  

1.严格通过新华书店、省级教材供应平台等正规渠道采购；  

2.禁止教师擅自向学生推销教材或教辅材料；  

3.采购合同须经法律顾问审核，报党委会留痕备查。  

第十条 发放管理  

1.建立教材出入库台账，实行“一教材一档案”；  

2.学生教材费收支情况纳入校务公开范围，接受纪委监督。  

第五章 教材使用与评估

第十一条 使用要求  
1.教师须按审定教材授课，不得随意更换；  

2.教材内容调整需要经专业部、教务处两级审批。  

第十二条 动态评估  

1.学生反馈：每学期末开展教材适用性问卷调查；  

2.教师评价：结合教学效果对教材难度、实践性进行评分；  

3.淘汰机制：连续两年评分低于70分的教材，列入禁用清单。  

第六章 监督与责任追究

第十三条 监督检查  

1.每学年由内审科牵头开展教材专项检查；  

2.重点核查教材选用合规性、采购廉洁性、使用规范性。  

第十四条 问责机制  

1.对违规选用教材、私自发放资料等行为，依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处理；  

2.造成重大影响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十五条 制度修订  

本制度每五年修订一次，修订草案须经党委会审议通过。  

第十六条 实施日期  

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

签发单位：泊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党支部
签发日期：2023年1月1日

